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

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反馈人/反馈单位
	反馈意见
	处理情况

	1
	jade_fun@163.com
	加快推进鸿图苑地块征收工作，以 “智能升级” 赋能民生改善，助力广州智能家居与数字家庭建设高质量发展。
	不采纳，征收建议不在本指引范围。

	2
	313577751@qq.com 
	分层分级，引导普惠： 在评价体系中，应明确设置“基础级”（或普惠级）选项。此等级应聚焦于安全（如智能门锁、燃气报警）、健康（水质监测）、无障碍（紧急报警） 等民生最关切的痛点功能，并采用高性价比、易维护的技术方案。确保所有新建住宅，包括保障性住房，都能以合理成本满足基础要求。
	采纳，本评价指引适用于新建居住建筑四个等级，并根据不同建议设置了提升项建议。

	3
	313577751@qq.com
	鼓励租赁住房配置： 明确要求集中式长租公寓、人才公寓等租赁住房也必须达到“基础级”配置，保障租住群体的权益和生活品质。
	不采纳，制度内容不属于本指引范畴，相关建议在后续开展数字家庭和智能家居工作中综合考虑。

	4
	313577751@qq.com 
	增设安全前置门槛： 在评价体系中，应将“数据安全”和“隐私保护”作为一票否决项或占有极高权重。要求设备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必须通过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认证，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属用户，并提供清晰的数据管理选项。
	[bookmark: OLE_LINK10]部分采纳，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》条文8.4 数据安全、8.5 应用安全的章节相关内容。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条文3.0.4、3.05等对“数据安全”和“隐私保护”做了基本规定。

	5
	313577751@qq.com
	明确责任主体： 在指引中应明确规定，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交楼时智能家居系统数据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物业公司是后期运维阶段的责任主体。避免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。
	不采纳，制度内容不属于本指引范畴，相关建议在后续开展数字家庭和智能家居工作中综合考虑。

	6
	313577751@qq.com 
	强制要求互联互通： 引导或要求新交付楼盘优先采用Matter等开放统一的互联协议标准，而非封闭的私有协议。评价标准应向支持开放生态和主流平台（如苹果HomeKit、小米米家等）接人的系统倾斜。
	部分采纳，本指引重点对系统及设备功能、效果进行规定，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术语2.1.4智能中控网关对协议转换、信息共享、互操作进行描述，条文4.3.2对智能家居系统平台接入管理不同品牌设备的能力进行描述。同时本指引不约束或指定具体的技术路线。

	7
	313577751@qq.com
	建立长效运维机制： 指引应强制要求开发商在售房合同中明确智能家居系统的保修年限、运维责任方、后期服务收费标准等，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和退出机制，保障系统在全生命周期内可用、好用。
	部分采纳，制度内容不属于本指引范畴。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4.4章将智能家居服务方所提供服务纳入评价范围，提倡全生命周期管理。

	8
	313577751@qq.com
	纳入无障碍与适老化设计： 在评价指标中增设“适老化与无障碍”专项评分。鼓励提供语音控制、大图标界面、一键呼叫、异常行为智能告警（如老人长时间无活动） 等贴心功能，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。
	采纳，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4.2.8居家康养将适老化等纳入评价范围。

	9
	313577751@qq.com
	操作界面简洁化：鼓励开发“长辈模式”或“核心功能模式”，隐藏不常用复杂功能，降低使用门槛。
	采纳，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》条文5.12.2、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条文4.2.8.2对适老化等进行相关要求。

	10
	313577751@qq.com
	采用“强制底线+鼓励高分”模式： 建议将指引中的部分核心安全与健康条款（如燃气报警、水浸监测联动关闭阀门）作为未来新建住宅的强制性标准，而将更舒适、更便捷的功能作为鼓励性评价指标，引导市场有序创新和竞争。
	部分采纳，水浸检测报警、燃气泄漏监测联动自闭阀已列入必选项。

	11
	313577751@qq.com
	建立动态更新机制： 技术迭代迅速，建议指引本身建立定期（如每2-3年）评估和修订的机制，确保其始终与技术进步和市民需求同步。
	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1]采纳，未来将根据市场反馈、执行情况进行迭代更新。

	12
	zeusro@qq.com
	在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4. 评价等级划分部分，是否可以考虑添加“单位待机能耗”和“灾备处理能力”。
单位待机能耗指的是智能家居/智能面板在待机情况下的微小能耗；
灾备处理能力指的是在特定灾害面前，智能家居/智能面板表现出来的容错能力。比如断网的情况（本地协议替代）和断电的情况（如何确保网络高可用）。
	部分采纳，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条文4.2.9对智能中控网关离线，4.3章对智能家居系统平台的容错能力进行了要求。“单位待机能耗”由于缺乏相关的产品标准，本指引不做要求。

	13
	31357751@qq.com
	建议构建多层级、差异化评价体系：
当前指引可能倾向于统一标准，但应充分考虑广州市住房类型的多样性，包括新建商品房、保障性住房、老旧小区改造、人才公寓、共有产权房等不同类别。建议将评价体系分为“基础级”“提升级”“引领级”三个层级，分别对应基本智能化功能、中高端集成系统、前沿技术应用（如AI主动服务、数字孪生家庭管理等）。例如，基础级可要求具备智能门锁、智能照明、远程温控等基础功能；提升级应实现多设备联动、语音/APP统一控制、能耗监测；引领级则可引入健康监测、环境自适应调节、家庭机器人接口等。通过分级评价，既保障普惠性，又鼓励高端创新。
	部分采纳，本评价指引适用于新建居住建筑四个等级，并根据不同建议设置了提升项建议。

	14
	31357751@qq.com
	强化系统开放性与兼容性要求
当前市场存在大量封闭生态的智能家居产品，不同品牌间难以互联互通，导致用户“信息孤岛”与“设备割裂”。建议在评价标准中明确要求系统具备开放接口（如支持Matter协议、HomeKit、OpenHAB等主流开源/开放标准），鼓励采用中立平台架构，避免开发商绑定单一供应商。同时，应设定“跨品牌设备接入能力”作为重要评分项，推动生态融合。
	部分采纳，本指引重点对系统及设备功能、效果进行规定，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术语2.1.4智能中控网关对协议转换、信息共享、互操作进行描述，条文4.3.2对智能家居系统平台接入管理不同品牌设备的能力进行描述。同时本指引不约束或指定具体的技术路线。

	15
	31357751@qq.com
	突出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刚性指标
智能家居系统涉及大量个人行为数据（如出入记录、用电模式、语音指令、摄像头影像等），数据安全风险极高。建议在评价体系中设立“安全与隐私保护”专项，权重不低于20%。具体应包括：数据本地化存储优先原则、端到端加密传输、用户数据授权机制、第三方数据共享限制、定期安全审计要求、漏洞响应机制等。同时，应明确要求开发商提供《智能家居系统隐私白皮书》，向购房者透明披露数据收集范围与使用方式。
	部分采纳，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》条文8.4 数据安全、8.5 应用安全的章节相关内容。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条文3.0.4、3.05等对“数据安全”和“隐私保护”做了基本规定。

	16
	31357751@qq.com
	引入全生命周期运维评价机制
当前评价可能侧重建设阶段，但智能家居系统的长期可用性依赖于持续的软件更新、硬件维护与技术支持。建议增加“运维保障能力”评价维度，要求开发商或物业提供至少5年的系统升级承诺、故障响应时限（如24小时内响应）、用户培训服务等，并将用户满意度纳入后期评估。
	部分采纳，本指引为技术指引，制度问题不涉及。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4.4章将智能家居服务方所提供服务纳入评价范围，提倡全生命周期管理。

	17
	31357751@qq.com
	明确“数字家庭”的核心内涵与边界
当前“数字家庭”概念较为宽泛，易与“智慧社区”“智慧城市”混淆。建议在指引中清晰界定其内涵：即以家庭为基本单元，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居住环境的智能感知、互联互通、服务集成与决策支持，涵盖安全、健康、节能、便捷、娱乐、养老等多个场景。同时应明确其与智慧社区平台的接口关系，避免功能重复或责任不清。
	部分采纳，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》术语3.1对数字家庭的定义。

	18
	31357751@qq.com
	推动“数字家庭”与“适老化”“无障碍”深度融合
广州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，数字家庭建设必须充分考虑老年人、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需求。建议在指引中设立“包容性设计”专章，要求系统支持大字体、语音交互、一键求助、跌倒监测、用药提醒、远程照护等功能。同时，应鼓励开发“代际协同”功能，如子女端APP可远程协助父母操作设备、查看安全状态等，提升家庭凝聚力。
	采纳，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条文4.2.8居家康养已将适老化等纳入评价范围，以及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》条文5.12已对适老化、居家康养的相关内容，《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4.2.3节已有报警信息推送到紧急联系人手机客户端，或通过电话、短信方式通知紧急联系人的相关要求。

	19
	31357751@qq.com
	建立“数字家庭”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对接机制
数字家庭不应是孤立的信息孤岛，而应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终端入口。建议指引中明确推动“数字家庭”平台与“穗好办”政务服务平台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应急管理平台、电力燃气系统等实现数据互通。例如，家庭健康监测数据可授权接入社区医院系统，实现慢病预警；用电数据可与电网互动，参与需求响应；紧急情况可一键联动110、120等。此举将极大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。
	部分采纳，补充对接自来水、电力、燃气系统平台的相关功能要求，对接政务服务平台的功能要求详见《广州市数字家庭建设指引》第6.3.3、6.3.4、7.5、7.6相关内容。

	20
	31357751@qq.com
	设立“数字家庭”试点示范工程与激励机制
为推动指引落地，建议设立市级“数字家庭示范小区”创建计划，遴选若干新建住宅项目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行试点，给予容积率奖励、专项资金补贴、绿色金融支持等政策倾斜。同时，可探索将“数字家庭”建设水平纳入绿色建筑、健康建筑、智慧社区等评价体系，形成政策合力。
	不采纳，制度内容不属于本指引范畴，相关建议在后续开展数字家庭和智能家居工作中综合考虑。

	21
	31357751@qq.com
	加强公众认知教育与数字素养培训
数字家庭的普及面临“技术鸿沟”挑战，部分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对新技术存在恐惧或抵触心理。建议在指引中明确要求开发商、物业、社区组织联合开展“数字家庭使用培训”，提供操作手册、视频教程、上门指导等服务。同时，可在社区设立“数字生活体验馆”，让市民亲身体验技术带来的便利，提升接受度。
	不采纳，制度内容不属于本指引范畴，相关建议在后续开展数字家庭和智能家居工作中综合考虑。

	22
	31357751@qq.com
	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认证体系
建议由市住建局牵头，联合市市场监管局、工信局等部门，制定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与数字家庭技术标准》，明确通信协议、数据格式、安全规范、接口要求等，避免标准碎片化。同时，可探索建立第三方认证机制，对符合标准的产品、系统、项目进行标识认证，提升市场信任度。
	不采纳，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认证体系超出本指引范围。

	23
	31357751@qq.com
	推动“前装为主、后装为辅”的建设模式
目前大量智能家居为“后装”模式，存在布线混乱、美观度差、系统稳定性低等问题。建议在指引中倡导“前装集成”理念，即在房屋设计与施工阶段就将智能家居系统纳入整体规划，实现管线预埋、设备预装、系统预集成，提升整体性与可靠性。对于新建住宅，可要求开发商提供至少一种“数字家庭基础包”作为交付标准。
	采纳，《广州市居住建筑智能家居评价指引》3.0.1要求新建居住建筑采用全装修，应与室内装修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和同步实施；4.4节对智能家居服务提出了相关要求。

	24
	31357751@qq.com
	构建“政府引导、企业参与、市民共建”的协同机制
数字家庭建设涉及政府、开发商、物业、科技企业、居民等多方主体。建议成立“广州市数字家庭发展联盟”，汇聚产业链上下游力量，共同制定技术路线、开展试点应用、推广成功经验。同时，可通过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鼓励企业研发适老、适残、低成本的普惠型产品。
	不采纳，制度内容不属于本指引范畴，相关建议在后续开展数字家庭和智能家居工作中综合考虑。

	25
	31357751@qq.com
	建立动态评估与迭代更新机制
信息技术迭代迅速，今日的“先进”可能明日即成“落后”。建议两份指引设定3年有效期，期间建立年度评估机制，收集实施反馈、技术进展、用户需求变化等信息，定期发布修订版，确保政策始终与时俱进。
	采纳，未来将根据市场反馈、执行情况进行迭代更新。



